
探索土壤修复盈利模式

我国当前土壤修复项目和资金大多数依

赖于政府，产业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进而难

以将其成本费用化。 目前仅有少数的商业化项

目将土壤污染修复的成本负担交由土地开发

商承担，其他土壤修复项目资金基本依赖于财

政拨款和银行贷款。 土壤污染管理体系的缺失

是我国当前该行业发展的阻碍，具体体现在土

壤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隐秘性、长期性，其责

任不易确认，从而土壤修复成本当前主要由财

政承担。

当前我国土壤修复多数采用转移置换方

式，涉及的技术水平很低，成本低廉。 但隐含的

问题是，置换下来的土壤并没有真正经过修复，

污染只是被转移而非清除。 在土壤污染治理政

策鼓励刺激下，土壤修复行业收益丰厚。除了毛

利率高外， 土壤修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管理体

系的不健全也形成这一行业短期内迅速扩张的

原因， 特别是企业在土壤修复效果和技术指标

上受到较少的约束。

目前国内污染场地修复一般由国土储备局控

制管理， 即土壤修复项目的分配大权主要掌握在

政府手中。 往往是在环保部确认污染地块之后，由

国土储备局组织调查修复后进行拍卖。 从政府如

何将土壤污染项目分配给修复企业实施修复工程

的角度看，常见的商业模式有两种：招投标模式和

“修复+开发”模式。 两种模式各有利弊。

从企业获得土壤修复项目的角度看， 企业

可以选择两种商业模式———BOT模式和EPC模

式。其中我国目前比较多见的是EPC模式。从我

国土壤修复行业的发展前景来看，BOT模式具

有更加灵活的资金融通方法， 同时对土壤修复

企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 是未来我国积极探

索的盈利模式。

尽管行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但不少环

保行业企业已经率先开始在我国土壤修复市场

中进行战略布局， 一些起步较早的企业凭借先

发优势和较长时期积累的项目经验与技术支持

获得了龙头地位。 一些国外先进环境保护企业

也纷纷通过在中国开设合资企业的形式拓展中

国市场。

国内土壤修复企业可以划分为四类。 第一

类是集设计与施工于一身的全能型企业， 比如

永清环保、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杭州大

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修复

有限公司等； 第二类是土壤修复专业技术类企

业，比如深圳铁汉生态；第三类是科研院所，包

括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科院南京

土壤所等；第四类是外资企业，包括日本同和、

英国ERM、澳实分析等。

虽然外资企业在技术和经验方面更有优

势， 但目前多数土壤修复项目由政府部门和环

境保护部门主导， 在土壤修复责任企业的选择

中，仍首先考虑国内土壤修复企业，国外企业在

我国市场的参与度有限。 但外国企业仍然看好

中国土壤修复市场未来发展前景， 并积极进行

业务布局， 采取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的方

式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以日本同和环保为例，日

本同和于2010年与苏州高新集团合资成立苏州

同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并开始在中国开展土壤

修复业务。

适用于城市工业污染场地的土壤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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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触目惊心

土壤修复市场处于起飞前夕

□中信建投 李俊松 王祎佳

我国土壤污染情况不容乐观。 2014年公布的土壤污染调查公报显

示，实际调查面积630万平方公里，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

当前我国土壤修复项目和资金大多依赖于政府， 土壤修复产业缺

乏完善的盈利模式，进而难以将其成本费用化，仅有少数商业化项目将

土壤污染修复成本负担交由土地开发商承担。 政策法规方面，《土壤环

境保护“十二五” 规划》尚在制定中，仅有《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

则（征求意见稿）》等少数标准型文件，且多处于意见征求和报批阶段。

政策法规层面上的指导和监督缺失使得我国土壤污染修复行业尚处于

无序状态。

我国土壤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面临巨大的

发展空间，土壤修复市场处于起飞前夕。

土壤污染现状不容乐观

土壤污染按照污染成分可以划分为无机物

污染和有机物污染。 无机物污染包括酸、碱、重

金属以及砷、硒等非金属化合物造成的污染；有

机物污染包括农药、酚类、氰化物、石油、合成洗

涤剂等造成的污染。

按照受污染土地的类型可以将土壤污染划

分为工业场地污染、油气田污染、矿区污染、耕

地污染。 有时也将土壤污染造成的地下水污染

纳入土壤污染范畴。

工业和农业粗犷式发展是造成土壤污染的

主要原因。从工业污染角度看，土壤无机污染物

中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于冶炼厂、排放厂、农

药厂等工业工厂的废物排放； 非金属砷和硒污

染主要来自农药和电子工业等； 有机污染物主

要来自于石油化工行业及农药。 从农业土壤污

染角度看， 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

主要原因。

由于相应环境监管与保护措施的缺失，各

地普遍出现土壤污染问题，其中，尤以率先发

展工业实现经济起飞的东部和中部较为发达

地区为甚。 目前我国严重土壤污染区320个，

约548万公顷。 数据显示，受重金属污染的耕

地面积有近2000万公顷， 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五分之一；受矿区污染的土地面积达到200万

公顷， 石油污染的土地面积约有500万公顷，

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土地约有5万公顷。 上述

四类土壤污染估算面积相加， 我国至少有近

3000万公顷的污染土地。 在东部经济较发达

省份中，以广东为例，清洁土壤仅有11%，轻度

污染土壤占耕地总数量的77%，重度污染土壤

占比高达12%。

目前全国受污染耕地1.5亿亩，占18亿亩耕

地的8.3%，大部分为重金属污染。 根据2013年

1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我国中

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这部分耕

地已经不能种植粮食。 受此类污染的重点区域

多是过去经济发展比较快、 工业比较发达的东

中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其

中， 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有近40%的农田菜地

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

根据环保部2006年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重金

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超过200亿元。

在工业化进程推进，城市用地调整过程中，

工业迁出城市形成了城市中较大规模的已受污

染的遗留、遗弃场地。我国对这一污染的关注开

始较晚，直到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才要求对

工业搬迁遗留的城市污染场地进行监测和修

复。 目前这部分土壤污染形成了城市地区对土

壤修复的主要需求。

在我国城市场地污染中以重金属污染最为

严重。 2004年，上海市对宝山区各镇选取了36

个代表性样点进行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调

查，结果显示在上海宝山区的各类土壤中，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类似的调查在

北京、重庆等城市也得到过相似的结果。

矿区污染主要来自金属矿、 煤矿开采中的

污染，某些情况下，矿区附近的地下水污染也纳

入矿区土壤污染范围之内。 据中国环保网不完

全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113108座矿山中，

因为采矿活动而占用、 破坏的土地面积高达

332.5万公顷， 固体废弃物累计存积量为353.3

亿吨。

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全国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正式启动。 此次调查申请财政预算

10.4亿元专项经费。 该调查于2014年公布了结

果，不容乐观。 本次实际调查面积630万平方公

里， 约占我国924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的

67.6%，采用了统一的方法和标准。 全国土壤总

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

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

1.1%。 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

合型污染比重较小， 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

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

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

洲、 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

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

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

现从西北到东南、 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

的态势。 根据环保部披露，我国预计将在2014

年再一次进行土壤污染的调查。

土壤污染特别是场地土壤污染及其治理涉

及复杂的社会关系。 多利益主体的存在使得责

任主体难以确认，造成污染责任的相互推诿，污

染问题迟迟难以解决。

行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

根据美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的经验， 土壤

修复产业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准备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平均

土壤修复资金占GDP比重仅为0.056%；第二个

阶段是起步阶段（1993年至2001年），修复资

金占GDP比重为0.123%；第三个阶段是跃进阶

段（2001年至2004年），修复资金占GDP比重

高达0.70%；第四个阶段是调整阶段（2005年之

后），比重下降至0.49%左右。

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目前处在产业成长的起

步阶段，人员、技术和装备仍处在初期阶段，污染

土壤修复技术的研发或应用还处在试验阶段。我

国土壤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

1%，而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中达到30%以上。 我

国土壤修复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土壤修复工程包括污染调查、技术选择、修

复设计、修复施工、验收监理以及修复后评估六

个步骤。

在污染调查环节中，运用土壤比色卡、分析

采样器、 土壤污染调查专用软件等仪器设备及

软件对项目土壤环境进行采样和分析， 土壤修

复行业上游是相关仪器设备及软件的制造商。

在土壤修复技术选择及修复设计与施工环节

中， 目前国内已经开展土壤修复业务的上市公

司有永清环保、铁汉生态；正在布局土壤修复业

务的上市公司有桑德环境、维尔利和东江环保。

施工环节后是土壤修复监测与评估环节， 目前

国内主营环境监测仪器相关的企业包括聚光科

技、华测检测、天瑞仪器（重金属监测）等。

土壤修复行业的发展依赖于相关修复技术

的研发和创新。 不同修复项目的土壤质地、污染

情况以及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对

于土壤修复提出了各异的需求。 我国城市场地

土壤污染问题十分严峻。 在城市工业污染场地

的修复过程中， 城市这一特殊社会和地理环境

对土壤修复提出了修复周期短、二次污染小、稳

定性高、对土壤结构变动小等要求。

据欧洲环境署统计， 欧洲43%的污染场地

采用原位修复技术，42%的污染场地采用异位

修复技术。 然而在实际施工中，欧洲的场地土壤

污染以原位生物处理技术应用最多， 比重高达

22%。 此外，将已污染的土壤当作废弃物处理而

非可再生资源处理的工程项目比重较大， 约为

37%左右。 据美国的数据统计， 其2002年至

2005年的污染场地土壤修复中， 使用原位修复

技术的占所有污染源修复项目的60%， 且这一

比重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主要因为原位修复

技术不需要挖运土壤，相对修复成本较低。

而在原位修复项目中，30%以上采用土壤蒸

汽抽提技术，化学抽提也逐渐获得更多的使用，相

比之下，焚烧技术因为造成二次污染而减少使用。

我国土壤修复技术相对较少， 部分企业正

在同高校等科研机构联合进行土壤修复技术的

研发创新以及产业化运用， 但受到研发成本以

及修复成本的制约，研发规模尚小。 而且，在我

国很多土壤修复项目中， 仍然采用最基础的土

壤挖掘转移方法， 这一方法对土壤污染并没有

实质的去除作用。 修复技术有待丰富和提高。

目前我国对土壤污染现状仍没有清晰而准

确的认识，有关管理体系急需迅速建立和完善。

《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尚在制定中，

法规层面上仅有《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征

求意见稿）》等少数标准型文件，且多处于意见征

求和报批阶段。 政策法规层面上的指导和监督的缺

失使得我国土壤污染修复行业尚处于无序状态。

除了相关政策发布相对滞后以外， 我国土

壤修复政策体系尚不健全。 目前我国以耕地土

壤污染和城市工业场地土壤污染问题最为严

重， 但还没有产生具有针对性的土壤修复政策

和相关标准，且已发布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

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 仅仅提出了原

则性的要求， 而对于耕地污染土壤修复目前还

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

在全国层面上的土壤修复政策体系近年才

开始建设，且尚不完善，但在一些省份地区土壤

修复有关的政策规划及具体实施计划已经提上

日程。比如《贵州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

案》以及《贵州省“十三五” 土壤环境保护规

划》正在启动。

在各地方开展的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

的规划中，《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

案》尤为突出，其中对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

理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并在项目设定

以及资金筹备方面制定了详尽的计划。

项目资金多来源于政府

土壤修复资金需求很大。 根据欧洲环境署

的估计， 欧洲每年约有21.1亿欧元用于污染场

地的修复及管理工作。 美国仅2007年其超级基

金项目就为场地污染花费了3.8亿美元。

我国目前土壤修复项目的出资方主要是国

家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其中国家财政出资约

占30%，而企业出资较少，地方财政是主要的资

金来源。 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对土地修复

行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资金困难，行

业还没能全面展开。

在美国， 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的资金主要由

污染的责任方承担， 即发生污染的设施或场地

的所有者来承担；在无法确定责任人的情况下，

修复资金由危险物质信托基金（也称“超级基

金” ）来承担。而超级基金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

针对石油和化工产品的专门税收， 另一方面来

自联邦政府。在超级基金建立之初，仅有16亿美

元， 其中13.8亿美元来自于对生产石油和无机

化学制品行业的税收，2.2亿美元来自于联邦财

政。 到1996年，国会立法将“超级基金” 资金量

扩大至85亿美元， 其中25亿美元来自于对年收

入2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征收的附加税，27.5亿

美元来自于联邦普通税，3亿美元来自基金的利

息，3亿美元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

在“超级基金” 的管理模式下，解决了土壤

污染修复治理的资金来源问题。 由于污染场地

及设施所有者需要负担土壤修复的连带责任，

这造成人们回避可能带有污染问题的土地开发

的情况。 为了应对这种现象，美国提出了“棕地

开发” 的土壤污染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

家将受到污染而没能得到有效开发的土地出售

给企业，并提供各种补贴和政策优惠，鼓励企业

进行土壤修复和土地开发。 这种方法增加了企

业参与土壤污染修复的程度。 在1997年《棕地

全国联合行动议程》发布后，当年美国联邦政

府就在100余个“棕地” 投入了超过4亿美元的

资金。

土壤修复行业被市场看好， 众多企业进军

该领域。据中国环保设备展览网数据，截至2013

年9月底，全国土壤修复企业达到300多家。但受

到行业政策、资金方面的限制，土壤修复项目并

没有迅速增加， 土壤修复市场呈现僧多粥少的

局面，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从各地启动的土壤修复试点项目来看，中

标者集中于10家左右的优势公司。其中，北京建

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中标的项目居首位，

其次为高能时代。 2013年我国土壤修复项目中

有16个项目已经披露，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承接

了其中4个项目， 项目平均中标金额为7990.86

万元， 其中姚港化工区退役场地污染土壤修复

工程项目，资金规模达19600万元，成为2013年

资金规模最大的项目。 上市企业永清环保同样

承接4个项目，平均中标金额为3102.95万元。 另

外，北京高能时代承接的“郧县含铬污染土壤修

复示范工程” ，金额为13369.5万元，资金规模仅

次于北京建工的姚港退役场地修复项目。

土壤修复项目资金多来源于政府。 统计报

告显示，2013年各地启动土壤修复试点项目总

计42个，其中业主为政府的项目数量为19个，业

主为企业的项目数量多达23个， 但是资金来源

多为国家专项资金。 这些项目中涉及资金总量

亿元以上的仅2个， 大多数项目为中小型规模。

同时，已披露的16个项目总计涉及资金量约为6

亿元， 这些示范项目资金来源几乎全为政府专

项补贴资金。

目前行业中企业数量的增长超过修复项目

的增长速度， 但预期随着政策对土壤修复重视

度提高， 以及相对完善的土壤修复治理管理体

系构建，未来将会产生更多的土壤修复项目，市

场需求将扩张。根据环保部、发改委和国家统计

局即将完成的全国第四次环保产业调查结果来

看，在我国环境服务业中，涉及土壤治理的生态

修复企业仅仅占3.7%，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江

苏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日前发布报告预测，

从2014年至2020年，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

达6856亿元。

目前， 多数试点项目为城市搬迁厂区的场

地污染治理。 以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土壤污染修

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因为其修复资金可以利

用市场资源而不完全依赖政府。 但这部分项目

涉及面窄， 土壤修复更具市场潜力的其他领域

并未有效拓展，比如耕地土壤修复市场。

在行业内崭露头角的多数为集成技术与工

程经验的综合型公司。 在行业起步阶段，这些位

于产业链终端的公司更容易获利。 但成熟的土

壤修复产业涉及检测、评估、技术设备研发及工

程设计施工等环节，随着市场规模化启动，产业

链上下游各个环节都将迎来市场需求。

从短期来看，政府、地方性背景等仍将是企

业获取项目的主要因素，从长期看，技术的成熟

度、适应性及产业化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我

国土壤修复技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

差别， 也体现为市场主流土壤修复技术构成的

不同，随着土壤修复市场深化，新技术成本逐步

下降， 土壤修复更加关注其生态和社会效应的

情况下，新的前沿的土壤修复技术将更受欢迎。

新华社图片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 �城市工业污染场地：中国环境修复领域的新课题资料来源：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污染触目惊心

土壤修复市场处于起飞前夕

中信建投 李俊松 王祎佳

我国土壤污染情况不容乐观。 2014年公布的土壤污染调查公报显示，实际调查面积630万平方公里，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

当前我国土壤修复项目和资金大多依赖于政府，土壤修复产业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进而难以将其成本费用化，仅有少数商业化项目将土壤污染修复成本负担交由土地开发商承担。 政策法

规方面，《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尚在制定中，仅有《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等少数标准型文件，且多处于意见征求和报批阶段。 政策法规层面上的指导和监督缺失

使得我国土壤污染修复行业尚处于无序状态。

我国土壤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土壤修复市场处于起飞前夕。

土壤污染现状不容乐观

土壤污染按照污染成分可以划分为无机物污染和有机物污染。 无机物污染包括酸、碱、重金属以及砷、硒等非金属化合物造成的污染；有机物污染包括农药、酚类、氰化物、石油、合成洗涤剂

等造成的污染。

按照受污染土地的类型可以将土壤污染划分为工业场地污染、油气田污染、矿区污染、耕地污染。 有时也将土壤污染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纳入土壤污染范畴。

工业和农业粗犷式发展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从工业污染角度看，土壤无机污染物中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于冶炼厂、排放厂、农药厂等工业工厂的废物排放；非金属砷和硒污染主

要来自农药和电子工业等；有机污染物主要来自于石油化工行业及农药。 从农业土壤污染角度看，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由于相应环境监管与保护措施的缺失，各地普遍出现土壤污染问题，其中，尤以率先发展工业实现经济起飞的东部和中部较为发达地区为甚。 目前我国严重土壤污染区320个，约548万公顷。

数据显示，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有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受矿区污染的土地面积达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的土地面积约有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土地约有

5万公顷。上述四类土壤污染估算面积相加，我国至少有近3000万公顷的污染土地。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中，以广东为例，清洁土壤仅有11%，轻度污染土壤占耕地总数量的77%，重度污染土壤

占比高达12%。

目前全国受污染耕地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大部分为重金属污染。根据2013年1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这部分耕地已经不

能种植粮食。受此类污染的重点区域多是过去经济发展比较快、工业比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其中，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有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

标，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 根据环保部2006年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在工业化进程推进，城市用地调整过程中，工业迁出城市形成了城市中较大规模的已受污染的遗留、遗弃场地。 我国对这一污染的关注开始较晚，直到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才要求对工业

搬迁遗留的城市污染场地进行监测和修复。 目前这部分土壤污染形成了城市地区对土壤修复的主要需求。

在我国城市场地污染中以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 2004年，上海市对宝山区各镇选取了36个代表性样点进行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宝山区的各类土壤中，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类似的调查在北京、重庆等城市也得到过相似的结果。

矿区污染主要来自金属矿、煤矿开采中的污染，某些情况下，矿区附近的地下水污染也纳入矿区土壤污染范围之内。 据中国环保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113108座矿山中，因为采

矿活动而占用、破坏的土地面积高达332.5万公顷，固体废弃物累计存积量为353.3亿吨。

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正式启动。 此次调查申请财政预算10.4亿元专项经费。 该调查于2014年公布了结果，不容乐观。 本次实际调查面积630万平方公里，约占

我国924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的67.6%，采用了统一的方法和标准。 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污染类型以无

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

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根据环保部披露，我国预计将

在2014年再一次进行土壤污染的调查。

土壤污染特别是场地土壤污染及其治理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 多利益主体的存在使得责任主体难以确认，造成污染责任的相互推诿，污染问题迟迟难以解决。

行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

根据美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的经验，土壤修复产业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平均土壤修复资金占GDP比重仅为0.056%；第二个阶段

是起步阶段（1993年至2001年），修复资金占GDP比重为0.123%；第三个阶段是跃进阶段（2001年至2004年），修复资金占GDP比重高达0.70%；第四个阶段是调整阶段（2005年之后），比重下

降至0.49%左右。

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目前处在产业成长的起步阶段，人员、技术和装备仍处在初期阶段，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研发或应用还处在试验阶段。 我国土壤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而

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中达到30%以上。 我国土壤修复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土壤修复工程包括污染调查、技术选择、修复设计、修复施工、验收监理以及修复后评估六个步骤。

在污染调查环节中，运用土壤比色卡、分析采样器、土壤污染调查专用软件等仪器设备及软件对项目土壤环境进行采样和分析，土壤修复行业上游是相关仪器设备及软件的制造商。 在土壤

修复技术选择及修复设计与施工环节中，目前国内已经开展土壤修复业务的上市公司有永清环保、铁汉生态；正在布局土壤修复业务的上市公司有桑德环境、维尔利和东江环保。 施工环节后是

土壤修复监测与评估环节，目前国内主营环境监测仪器相关的企业包括聚光科技、华测检测、天瑞仪器（重金属监测）等。

土壤修复行业的发展依赖于相关修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不同修复项目的土壤质地、污染情况以及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对于土壤修复提出了各异的需求。 我国城市场地土壤污

染问题十分严峻。 在城市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过程中，城市这一特殊社会和地理环境对土壤修复提出了修复周期短、二次污染小、稳定性高、对土壤结构变动小等要求。

据欧洲环境署统计，欧洲43%的污染场地采用原位修复技术，42%的污染场地采用异位修复技术。 然而在实际施工中，欧洲的场地土壤污染以原位生物处理技术应用最多，比重高达22%。 此

外，将已污染的土壤当作废弃物处理而非可再生资源处理的工程项目比重较大，约为37%左右。 据美国的数据统计，其2002年至2005年的污染场地土壤修复中，使用原位修复技术的占所有污染

源修复项目的60%，且这一比重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主要因为原位修复技术不需要挖运土壤，相对修复成本较低。

而在原位修复项目中，30%以上采用土壤蒸汽抽提技术，化学抽提也逐渐获得更多的使用，相比之下，焚烧技术因为造成二次污染而减少使用。

我国土壤修复技术相对较少，部分企业正在同高校等科研机构联合进行土壤修复技术的研发创新以及产业化运用，但受到研发成本以及修复成本的制约，研发规模尚小。 而且，在我国很多

土壤修复项目中，仍然采用最基础的土壤挖掘转移方法，这一方法对土壤污染并没有实质的去除作用。 修复技术有待丰富和提高。

目前我国对土壤污染现状仍没有清晰而准确的认识，有关管理体系急需迅速建立和完善。

《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尚在制定中，法规层面上仅有《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等少数标准型文件，且多处于意见征求和报批阶段。 政策法规层面上的指导和监督的缺失使得

我国土壤污染修复行业尚处于无序状态。

除了相关政策发布相对滞后以外，我国土壤修复政策体系尚不健全。 目前我国以耕地土壤污染和城市工业场地土壤污染问题最为严重，但还没有产生具有针对性的土壤修复政策和相关标

准，且已发布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仅仅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而对于耕地污染土壤修复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

在全国层面上的土壤修复政策体系近年才开始建设，且尚不完善，但在一些省份地区土壤修复有关的政策规划及具体实施计划已经提上日程。 比如《贵州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

以及《贵州省“十三五”土壤环境保护规划》正在启动。

在各地方开展的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规划中，《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尤为突出，其中对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在项目设定以及资

金筹备方面制定了详尽的计划。

项目资金多来源于政府

土壤修复资金需求很大。 根据欧洲环境署的估计，欧洲每年约有21.1亿欧元用于污染场地的修复及管理工作。 美国仅2007年其超级基金项目就为场地污染花费了3.8亿美元。

我国目前土壤修复项目的出资方主要是国家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其中国家财政出资约占30%，而企业出资较少，地方财政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对土地修复行业

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资金困难，行业还没能全面展开。

在美国，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的资金主要由污染的责任方承担，即发生污染的设施或场地的所有者来承担；在无法确定责任人的情况下，修复资金由危险物质信托基金（也称“超级基金” ）来

承担。而超级基金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针对石油和化工产品的专门税收，另一方面来自联邦政府。在超级基金建立之初，仅有16亿美元，其中13.8亿美元来自于对生产石油和无机化学制品行业的

税收，2.2亿美元来自于联邦财政。到1996年，国会立法将超级基金资金量扩大至85亿美元，其中25亿美元来自于对年收入2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征收的附加税，27.5亿美元来自于联邦普通税，3亿

美元来自基金的利息，3亿美元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

在“超级基金” 的管理模式下，解决了土壤污染修复治理的资金来源问题。 由于污染场地及设施所有者需要负担土壤修复的连带责任，这造成人们回避可能带有污染问题的土地开发的情

况。 为了应对这种现象，美国提出了“棕地开发”的土壤污染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将受到污染而没能得到有效开发的土地出售给企业，并提供各种补贴和政策优惠，鼓励企业进行土壤

修复和土地开发。 这种方法增加了企业参与土壤污染修复的程度。 在1997年《棕地全国联合行动议程》发布后，当年美国联邦政府就在100余个“棕地” 投入了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

土壤修复行业被市场看好，众多企业进军该领域。 据中国环保设备展览网数据，截至2013年9月底，全国土壤修复企业达到300多家。 但受到行业政策、资金方面的限制，土壤修复项目并没有

迅速增加，土壤修复市场呈现僧多粥少的局面，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从各地启动的土壤修复试点项目来看，中标者集中于10家左右的优势公司。 其中，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中标的项目居首位，其次为高能时代。 2013年我国土壤修复项目中有16个

项目已经披露，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承接了其中4个项目，项目平均中标金额为7990.86万元，其中姚港化工区退役场地污染土壤修复工程项目，资金规模达19600万元，成为2013年资金规模最大的

项目。 上市企业永清环保同样承接4个项目，平均中标金额为3102.95万元。 另外，北京高能时代承接的“郧县含铬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 ，金额为13369.5万元，资金规模仅次于北京建工的姚港

退役场地修复项目。

土壤修复项目资金多来源于政府。 统计报告显示，2013年各地启动土壤修复试点项目总计42个，其中业主为政府的项目数量为19个，业主为企业的项目数量多达23个，但是资金来源多为国

家专项资金。这些项目中涉及资金总量亿元以上的仅2个，大多数项目为中小型规模。同时，已披露的16个项目总计涉及资金量约为6亿元，这些示范项目资金来源几乎全为政府专项补贴资金。

目前行业中企业数量的增长超过修复项目的增长速度，但预期随着政策对土壤修复重视度提高，以及相对完善的土壤修复治理管理体系构建，未来将会产生更多的土壤修复项目，市场需求

将扩张。根据环保部、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即将完成的全国第四次环保产业调查结果来看，在我国环境服务业中，涉及土壤治理的生态修复企业仅仅占3.7%，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江苏省环保产

业技术研究院日前发布报告预测，从2014年至2020年，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达6856亿元。

目前，多数试点项目为城市搬迁厂区的场地污染治理。 以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土壤污染修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因为其修复资金可以利用市场资源而不完全依赖政府。 但这部分项目涉及面

窄，土壤修复更具市场潜力的其他领域并未有效拓展，比如耕地土壤修复市场。

在行业内崭露头角的多数为集成技术与工程经验的综合型公司。 在行业起步阶段，这些位于产业链终端的公司更容易获利。 但成熟的土壤修复产业涉及检测、评估、技术设备研发及工程设

计施工等环节，随着市场规模化启动，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都将迎来市场需求。

从短期来看，政府、地方性背景等仍将是企业获取项目的主要因素，从长期看，技术的成熟度、适应性及产业化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我国土壤修复技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

别，也体现为市场主流土壤修复技术构成的不同，随着土壤修复市场深化，新技术成本逐步下降，土壤修复更加关注其生态和社会效应的情况下，新的前沿的土壤修复技术将更受欢迎。

探索土壤修复盈利模式

我国当前土壤修复项目和资金大多数依赖于政府，产业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进而难以将其成本费用化。 目前仅有少数的商业化项目将土壤污染修复的成本负担交由土地开发商承担，其他

土壤修复项目资金基本依赖于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 土壤污染管理体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该行业发展的阻碍，具体体现在土壤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隐秘性、长期性，其责任不易确认，从而土壤

修复成本当前主要由财政承担。

当前我国土壤修复多数采用转移置换方式，涉及的技术水平很低，成本低廉。但隐含的问题是，置换下来的土壤并没有真正经过修复，污染只是被转移而非清除。在土壤污染治理政策鼓励刺

激下，土壤修复行业收益丰厚。 除了毛利率高外，土壤修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也形成这一行业短期内迅速扩张的原因，特别是企业在土壤修复效果和技术指标上受到较少的约

束。

目前国内污染场地修复一般由国土储备局控制管理，即土壤修复项目的分配大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往往是在环保部确认污染地块之后，由国土储备局组织调查修复后进行拍卖。从政府

如何将土壤污染项目分配给修复企业实施修复工程的角度看，常见的商业模式有两种：招投标模式和“修复+开发”模式。 两种模式各有利弊。

从企业获得土壤修复项目的角度看，企业可以选择两种商业模式———BOT模式和EPC模式。其中我国目前比较多见的是EPC模式。从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的发展前景来看，BOT模式具有更加

灵活的资金融通方法，同时对土壤修复企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是未来我国积极探索的盈利模式。

尽管行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不少环保行业企业已经率先开始在我国土壤修复市场中进行战略布局，一些起步较早的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和较长时期积累的项目经验与技术支持获得了

龙头地位。 一些国外先进环境保护企业也纷纷通过在中国开设合资企业的形式拓展中国市场。

国内土壤修复企业可以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集设计与施工于一身的全能型企业，比如永清环保、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杭州大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修复有限公

司等；第二类是土壤修复专业技术类企业，比如深圳铁汉生态；第三类是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等；第四类是外资企业，包括日本同和、英国ERM、澳实

分析等。

虽然外资企业在技术和经验方面更有优势，但目前多数土壤修复项目由政府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主导，在土壤修复责任企业的选择中，仍首先考虑国内土壤修复企业，国外企业在我国市场

的参与度有限。 但外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土壤修复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并积极进行业务布局，采取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的方式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以日本同和环保为例，日本同和于2010年

与苏州高新集团合资成立苏州同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并开始在中国开展土壤修复业务。


